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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细则(中金所办字〔2007〕44号 2007年6月27日)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期货交易行为，保护期货交易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保障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期货交

易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交易所、会员、客户应当遵守本细则。第

二章 品种与合约 第三条 交易所上市品种为股票指数以及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期货品种。 第四条 期货合约是指由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

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

合约。 第五条 股指期货合约主要条款包括合约标的、合约乘

数、报价单位、最小变动价位、合约月份、交易时间、每日

价格最大波动限制、最低交易保证金、最后交易日、交割日

期、交割方式、交易代码、上市交易所等。 合约附件与合约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六条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合约标

的为沪深300指数。该指数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和发布。 

第七条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合约乘数为每点人民币300元

。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为股指期货指数点乘以合约乘数。 第八

条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以指数点报价。 第九条 沪深300股指

期货合约的最小变动价位是0.2点指数点。该合约交易报价指

数点须为0.2点的整数倍。 第十条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合

约月份为当月、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季月是指3、6、9、12

月。 第十一条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合约到



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最后交易日即为交割日。最后交易日

为法定假日或者因不可抗力未交易的，以下一交易日为最后

交易日和交割日。 到期合约交割日的下一交易日，新的月份

合约开始交易。 第十二条 股指期货的交易时间为交易日9

：15-11：30（第一节）和13：00-15：15（第二节），最后交

易日交易时间为9：15-11：30（第一节）和13：00-15：00（

第二节）。 第十三条 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每日价格最大

波动限制是指其每日价格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易日结算

价的±10%。 第十四条 股指期货合约到期时采用现金交割方

式。 第十五条 股指期货合约的交易单位为“手”，1手等于1

张合约。期货交易须以交易单位的整数倍进行。第三章 席位

管理 第十六条 席位是指会员向交易所申请设立的、参与交易

与接受监管及服务的基本业务单位。会员可以根据业务需要

向交易所申请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席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